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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 

第 2 次 全 會 會 議 記 錄  

 

日期 ︰ 2004 年 2 月 5 日 (星期 四 ) 

時 間 ︰ 下 午 2 時 30 分  

地 點 ︰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三 樓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主席  

 

陳振彬先生 ,JP   

 

副主席  

 

梁芙詠女士 , MH   

 

議員  

 

伍兆祥先生  馮美雲女士  

何偉途先生  馮錦源先生  

余秀珍女士  馮錦照先生 , MH 

吳重德先生  黃啟明先生  

呂東孩先生  黃華舜先生  

李   寧女士  葉興國先生  

周耀明先生  劉定安先生  

林家強先生  歐玉霞女士  

柯創盛先生  潘任惠珍女士 , MH 

胡國祥先生 , MH 潘進源先生  

范偉光先生  蔡澤鴻先生  

孫啟烈先生 , JP 鄧志豪先生  

徐永銓先生  黎永年先生  

高寶齡女士 , MH 黎樹濠先生 , MH, JP 

陳   昌先生  錢正民先生  

陳汶堅先生  羅俊毅先生  

陳國華先生  蘇坤漢先生  

陳華裕先生  蘇冠聰先生  

陳鑑林先生 , JP 蘇家豪先生  

麥富寧先生  蘇麗珍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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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會議的政府部門代表  

 

林啟忠先生  觀塘民政事務專員  

蔡建祥總警司  警務處秀茂坪警區指揮官  

區秉仁總警司  警務處觀塘警區指揮官  

何建文總督察  警務處觀塘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 

黃重生先生  拓展署總工程師  

李世平先生  房屋署署理物業管理總經理 (東九龍 ) 

袁鄺鏽儀女士  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專員  

朱蘭英女士  食物環境生署黃大仙 /觀塘區高級總監  

張玉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觀塘區康樂事務經理  

劉建國先生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(觀塘 ) 

 

林鄭月娥太平紳士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 

(規劃及地政 ) 

) 

) 

伍華強先生  規劃署助理署長 (全港及次區域 ) )議項

李啟榮先生  規劃署九龍規劃專員  )IV 

許國鴻先生  屋宇署總結構工程師 (C 組 ) ) 

許鄧少萍女士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總行政主任 (行政 ) ) 

   

   

秘書    

   

梁沛霖先生  觀塘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

 

 

列 席 者 ︰  

 

羅   中小姐  觀塘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 

黃佩儀女士  觀塘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(地區管理 ) 

曾華達先生  觀塘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地區事務 ) 

張詒靈小姐  觀塘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4 

 

  

開 會 詞  

 

    主席歡迎所有與會人士。  

 

I.  有 關 觀 塘 區 議 會 屬 下 常 設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及 增 選 委 員 事 宜  

(觀 塘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9/2004 號 ) 

 

2. 議 員 一 致 通 過 於 各 常 設 委 員 會 設 立 副 主 席 一 職 以 及 委 員 會

的增選委員人數除不得超逾委員會成員人數的二分之一外，亦不

得超逾 6 人。議員並一致通過文件附件所載對觀塘區議會常規所

作的建議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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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蔡澤鴻議員於下午 3 時 30 分到達會場，黃華舜議員於下午

3 時 35 分到達會場 ) 

 

 

II.  成 立 觀 塘 區 議 會 屬 下 各 個 常 設 委 員 會、確 定 會 議 時 間 表 及 舉

行 聯 合 會 議 以 推 選 各 個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 

(觀 塘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8/2004 號 ) 

 

(i) 成立委員會  

 

3. 秘書 介紹文件，並略述上屆區議會屬下各個常設委員會的工

作。  

 

4. 孫啟烈議員表示，上屆區議會設有促進本土經濟發展工作小

組。現時香港經濟已開始復蘇，而工商業與內地的聯繫亦日漸緊

密，他建議考慮成立一個與經濟事務及發展有關的委員會。  

 

5. 主席說，除促進本土經濟發展工作小組外，上屆區議會屬下

觀塘舊區重建及工業用地工作小組的工作亦與觀塘區的經 濟 發

展有關，議員亦可就應否將兩個工作小組合併為建議的委員會發

表意見。  

 

6. 鄧 志 豪 議 員 及 隨 後 發 言 的 何 偉 途 議 員 和 黃 啟 明 議 員 均 認

為，經濟事務及發展與政策有關，成立建議的委員會時，須考慮

其職能如何能夠配合推動區內的經濟發展。黃啟明議員表示，於

制訂委員會職權範圍時，應考慮包括觀塘海岸商貿區的發展。鄧

志豪議員及何偉途議員提議，在制訂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後，於

區議會再作討論。  

 

7. 陳國華 議 員說 ， 工 作 小 組 運 作 暢 順 ， 而 相 對 委 員 會 而 言 ，會

議的安排亦較具彈性，故此認為毋須成立委員會。  

 

8. 高寶齡議員表示，兩個有關的工作小組能就區情推行工作，

而經濟事務及發展涉及宏觀事宜，建議的委員會應顧及如何能有

效地推行區內經濟發展的措施。  

 

9. 陳鑑林議員認為，隨觀塘工業區的轉型，區議會應繼續推

動發展觀塘為商貿區的工作。  

 

10. 黎 樹 濠 議 員 提 議 ， 在 區 議 會 決 定 是 否 成 立 與 經 濟 事 務 及 發

展有關的委員會前，由上屆的工作小組繼續有關的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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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經討論後，議員一致通過下列事項 :  

 

(a) 成立下列委員會及工作小組：  

 

(i) 文化、康樂及體育事務委員會； 

(ii) 環境及生委員會； 

(iii)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； 

(iv) 房屋事務委員會； 

(v) 社會服務委員會；  

(vi)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； 

(vii) 促進本土經濟發展工作小組；  

(viii) 觀塘舊區重建及工業用地工作小組；以及 

(ix) 防治疫症工作小組。 

 

(b) 由秘書處致函各位議員，邀請他們就成立與經濟事務及

發展有關的委員會及其職權範圍發表意見，然後交由財

務及行政委員會討論，再由委員會將建議提交區議會審

議。  

 

(ii) 委員會職權範圍  

 

12. 就 何 偉 途 議 員 的 詢 問 ， 秘 書 說 ， 委 員 會 可 就 其 職 權 範 圍 作

出建議修訂，然後將建議提交區議會通過。  

 

13. 主 席 表 示 ， 上 屆 區 議 會 設 有 聯 誼 大 使 ， 他 建 議 及 議 員 同 意

將有關事宜交由財務及行政委員會處理。  

 

14. 議 員 同 意 將 文 件 附 錄 4“ 第 一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屬 下 房 屋 事 務

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” 第 3 項 “ 關 注 區 內 臨 屋 的 管 理 及 清 拆 和 居 民

調 遷 等 問 題 ” 修 改 為 “ 關 注 區 內 寮 屋 的 管 理 及 清 拆 和 居 民 調 遷

等問題”，作為本屆房屋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的第 3 項 。  

 

15. 議員對委員會職權範圍再無提出修訂建議。  

 

(iii) 會議時間表  

 

16. 經 討 論 後，議 員 通 過 文 件 附 錄 7 所列 的 區 議 會 及 屬 下 常 設 委

員會的會議時間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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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 舉行聯合會議  

 

17. 議員一致通過於 2004 年２月 12 日 舉行委員會及工作小組

聯合會議，作為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第一次會議，並選舉委員

會及工作小組的主席及副主席。  

 

18. 議 員 一 致 通 過 以 不 記 名 投 票 形 式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的

主席及副主席，而未能出席會議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成員可以書

面委託其他成員於選舉中投票。大會亦一致同意議員選擇加入委

員會及工作小組的截止日期為 2004 年 2 月 9 日下午 6 時正。  

 

(v) 提名增選委員  

 

19. 議員一致通過提名增選委員的截止日期為 2004 年 2 月 28

日以及於 3 月 11 日舉行的區議會第 3 次會議席上遴選增選委員。 

 

 

III.2004/2005 年度觀 塘 區 議 會 撥 款 予 一 般 地 方 團 體 及  

主 要 地 方 團 體 開 支 項 目 津 貼 上 限               

(觀 塘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10/2004 號 ) 

 

20. 秘書 介紹文件。  

 

21. 議 員 一 致 通 過 沿 用 上 年 度 的 撥 款 津 貼 上 限 作 為 2004/2005

年度的限額，以邀請地方團體提交撥款申請。  

 

 

IV. 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(規 劃 及 地 政 科 )工 作 簡 介 及  

  現 正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                   

 (觀 塘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7/2004 號 ) 

 

22.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(規劃及地政 )林鄭月娥女士

介紹有關文件，並邀請議員就  “香港 2030 研究 ” 及  “樓宇管理

和維修 ” 發表意見。  

 

23. 議員發表的意見如下 : 

 

(A) 2004 年度施政綱領中與規劃地政科有關的主要措施  

 

23.1 就文件第 7(a)段提及的措施，陳華裕議員認為，香

港是一個自由經濟社會，當局不應為一些機構特別

制訂發展計劃。陳昌議員亦贊同此說法，並表示有

關措施是當局干預房地產市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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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2 有關文件第 7(d)段提及的規劃及保護維港事宜，議

員的意見為 : 

 

 (a) 陳 華 裕 議 員 、 何 偉 途 議 員 及 高 寶 齡 議 員 均 認

為，現時觀塘碼頭一帶土地被用作儲存工程物

料，當局應盡快採取措施，美化環境，供市民

享用 ; 

 
 (b) 陳鑑林議員、陳華裕議員及高寶齡議員關注東

南九龍發展規劃的進展情況。他們表示規劃時

應配合毗鄰觀塘海岸商貿區的發展。陳鑑林議

員 說 ， 由 於 香 港 將 於 2009 年 主 辦 東 亞 運 動

會，有關規劃應盡快落實 ;以及  

 

 (c) 陳鑑林議員對佐敦谷、安達臣道及茶嶺的發

展表示關注。他認為，在規劃時應考慮提供足

夠的交通及社區設施。  

 

23.3 就文件 7(e)段提及的市區更新一事，蔡澤鴻議員認

為，觀塘區內大部分舊式樓宇均沒有成立業主立案

法團和業權分散，當局應考慮協助有關業主管理樓

宇 。  何 偉 途 議 員 及 高 寶 齡 議 員 關 注 觀 塘 市 中 心 重

建計劃的進度。此外，何偉途議員查詢市區更新與

市區重建的分別。  

 

  (葉 興 國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30 分 離 開 會 場 ) 

 
(B) 香港 2030:規劃遠景與策略 ---第三階段公眾諮詢  

 

23.4 就 在 維 港 內 進 行 填 海 工 程 一 事 ， 錢 正 民 議 員 認 為 ，

當 局 應 在 司 法 覆 核 有 結 果 後 ， 才 作 出 諮 詢 。 何 偉 途

議 員 對 當 局 以 疏 導 交 通 為 理 由 而 進 行 大 幅 度 填 海 有

所 保 留 。 劉 定 安 議 員 不 贊 成 在 維 港 作 大 幅 度 填 海 。

吳 重 德 議 員 認 為 ， 填 海 工 程 應 配 合 實 際 須 要 。 潘 進

源 議 員 表 示 ， 當 局 曾 就 中 區 填 海 第 三 期 工 程 諮 詢 立

法 會 的 有 關 委 員 會 及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， 如 工 程 是 必 須

的話，現時提出反對會阻礙工程的進展。  

 
23.5 周 耀 明 議 員 、 李 寧 議 員 及 黃 華 舜 議 員 認 為 ， 為 締 造

優 質 的 生 活 環 境 ， “ 分 散 發 展 ” 模 式 是 較 為 可 取 。

周 耀 明 議 員 及 李 寧 議 員 表 示 ， 於 規 劃 時 ， 應 確 保 新

發 展 區 有 完 善 的 交 通 網 絡 。 此 外 ， 周 耀 明 議 員 說 ，

新發展區內必須有足夠的文娛康樂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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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6 有 關 成 立 優 質 商 業 中 心 方 面 ， 周 耀 明 議 員 表 示 ， 商

人 一 般 希 望 在 熟 識 的 環 境 下 營 商 ， 因 此 贊 成 擴 展 現

有 中 心 商 業 區 。 李 寧 議 員 及 黃 華 舜 議 員 則 分 別 認

為 ， 當 局 可 於 新 界 西 北 部 及 西 部 發 展 優 質 商 業 中

心 。 李 寧 議 員 並 建 議 提 供 租 金 優 惠 以 吸 引 商 人 到 新

建設的商業中心發展。  

 

23.7 李 寧 議 員 及 黃 華 舜 議 員 表 示 ， 市 區 發 展 密 度 高 ， 為

改 善 市 民 生 活 環 境 ， 在 市 區 重 建 時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調

低 地 積 比 率 。 錢 正 民 議 員 說 ， 當 局 應 採 取 措 施 ， 保

護山脊線。  

 

23.8 有 關 重 建 工 業 區 事 宜 ， 陳 鑑 林 議 員 表 示 ， 觀 塘 工 業

區 已 轉 型 為 商 貿 區 ， 當 局 於 規 劃 時 ， 須 提 供 足 夠 的

配 套 設 施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部 分 工 業 大 廈 的 業 權 分 散 ，

當 局 應 採 取 措 施 ， 協 助 有 關 業 主 改 變 大 廈 用 途 ， 以

配 合 商 貿 區 的 發 展 。 蔡 澤 鴻 議 員 希 望 獲 得 有 關 新 蒲

崗舊工業區個案的資料。  

 

23.9 在 保 護 古 蹟 方 面 ， 高 寶 齡 議 員 認 為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為

鯉 魚 門 的 古 蹟 提 供 保 護 ， 以 吸 引 遊 客 到 訪 。 劉 定 安

議員則希望當局協助修葺鯉魚門炮台山頂的平台。

 

23.10 潘 進 源 議 員 說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將 香 港 的 鐵 路 網 與 廣 東

省 外 的 鐵 路 網 配 合 ， 以 促 進 物 流 業 的 發 展 及 方 便 內

地 人 士 到 港 旅 遊 。 另 外 ， 當 局 於 策 劃 香 港 國 際 機 場

的 長 遠 發 展 時 ， 應 制 訂 措 施 使 航 空 客 運 及 貨 運 業 繼

續增長。  

 

23.11 劉 定 安 議 員 表 示 ， 進 行 長 遠 規 劃 時 ， 應 考 慮 處 理 廢

物回收的方案。  
 

 ( 何偉途議員於下午 4 時 55 分離開會場，陳汶堅議員、馮

錦源議員及孫啟烈議員於下午 5 時離開會場，黎永年議

員、林家強議員、羅俊毅議員及胡國祥議員於下午 5 時

5 分離開會場，錢正民議員及蔡澤鴻議員於下午 5 時 10

分 離 開 會 場，李 寧 議 員 及 徐 永 銓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15 分 離

開 會 場，歐 玉 霞 議 員 及 蘇 麗 珍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20 分 離 開

會場。 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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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Ｃ ) 樓宇管理和維修  

 

23.12 陳 鑑 林 議 員 、 高 寶 齡 議 員 、 黎 樹 濠 議 員 、 劉 定 安 議

員 、 梁 芙 詠 議 員 及 黃 華 舜 議 員 均 認 為 ， 業 主 應 負 責

確保樓宇狀況良好，包括負擔所需費用。  

  

23.13 陳 鑑 林 議 員 、 范 偉 光 議 員 、 高 寶 齡 議 員 、 劉 定 安 議

員 、 梁 芙 詠 議 員 、 蘇 坤 漢 議 員 及 黃 華 舜 議 員 表 示 ，

當 局 應 加 強 給 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的 支 援 ， 使 法 團 能 暢

順 地 運 作 。 他 們 的 建 議 包 括 加 強 在 法 律 、 財 政 及 工

程 技 術 上 的 支 援 、 增 加 部 門 在 人 力 上 的 資 源 以 及 加

強大廈管理資源中心的服務。  

 

23.14 陳 華 裕 議 員 表 示 ， 有 部 分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並 不 依 期 改

選 ， 或 帳 目 混 亂 ， 當 局 應 設 立 機 制 ， 監 管 法 團 的 運

作。高寶齡議員及蘇坤漢議員亦持相同意見。此外，

高 寶 齡 議 員 建 議 ， 成 立 仲 裁 制 度 ， 處 理 業 主 在 樓 宇

管理問題上的糾紛。  

 

23.15 黃 華 舜 議 員 及 蘇 坤 漢 議 員 支 持 當 局 使 用 澳 洲 新 南 威

爾 斯 的 分 層 計 劃 管 理 法 的 模 式 ， 規 定 業 權 分 散 的 大

廈必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。  

 

23.16 就 嘉 許 良 好 大 廈 管 理 及 維 修 一 事 ， 陳 華 裕 議 員 認

為 ， 評 審 準 則 應 公 開 及 公 平 。 蘇 坤 漢 議 員 則 表 示 ，

嘉許時不應祇重形式。  

 

23.17 陳 華 裕 議 員 以 一 宗 樓 宇 滲 水 個 案 為 例 說 ， 部 門 應 盡

快 協 助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處 理 樓 宇 管 理 問 題 。 黎 樹 濠 議

員亦持相同意見。  

 

23.18 范 偉 光 議 員 及 黎 樹 濠 議 員 認 為 ， 當 局 應 檢 討 現 時 公

契須由全部業主同意才可作出修改的規定。  

 

23.19 高 寶 齡 議 員 及 梁 芙 詠 議 員 表 示 ， 由 於 物 業 管 理 公 司

及維修工程承辦商水準參差，當局應設立發牌 /註冊

制度，以監管他們所提供的服務質素。  

 

23.20 陳 華 裕 議 員 認 為 當 局 應 制 訂 措 施 以 協 助 業 主 於 承 建

商 在 進 行 維 修 工 程 時 一 旦 出 現 問 題 ， 作 出 善 後 工

作 。 他 又 說 ， 一 些 舊 樓 由 於 須 要 經 常 維 修 ， 部 分 業

主 可 能 無 法 負 擔 有 關 費 用 ，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， 當 局 應

考慮收購樓宇及重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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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21 陳 鑑 林 議 員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應 增 加 人 手 及 外 判 工 作 ，

處理問題大廈事宜。  

 

23.22 吳 重 德 議 員 建 議 當 局 加 強 宣 傳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的

好 處 ， 從 而 鼓 勵 業 主 成 立 法 團 。 以 一 宗 個 案 為 例 ，

他 認 為 屋 宇 署 對 處 理 市 民 索 閱 圖 則 須 時 十 天 的 服 務

承諾，應要改善。  

 

23.23 蘇坤漢議員發表下列意見︰  

 

(a) 當局應考慮賦予權力給有關部門，審查物業

管理公司的帳目；  

 

(b) 當局應訂立管理費的最低款額，使物業管理

公司能夠提供有質素的服務；  

 

(c) 屋宇署應簡化樓宇安全貨款計劃的程序；以

及  

 

(d) 當 局 應 盡 快 為 袛 有 互 助 委 員 會 的 樓 宇 成 立

業主立案法團。  

 

23.24 黃 華 舜 議 員 表 示 ， 在 大 廈 未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之

前 ， 政 府 可 考 慮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協 助 有 關 業 主 管 理 及

維 修 樓 宇 。 他 又 認 為 ， 部 分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的 業 主

並 不 注 重 大 廈 的 管 理 及 維 修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再 推 行 此

計劃時，應提醒有關業主他們在這方面的責任。  

 

24. 就 議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，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林 鄭 月 娥 女

士，規劃署伍華強先生及屋宇署許國鴻先生回應如下︰  

 

24.1 當 局 無 意 干 預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運 作 。 但 由 於 房 地 產 與

民 生 息 息 相 關 ， 為 穩 定 市 場 起 見 ， 因 此 有 須 要 協 調

鐵路沿線物業發展項目的推出時間表。  

  

24.2 當 局 現 正 重 新 檢 討 東 南 九 龍 發 展 計 劃 ， 並 會 於 規 劃

概念完成後，諮詢區議會。  

 

24.3 當 局 會 詳 細 考 慮 觀 塘 區 議 會 編 印 的 觀 塘 海 岸 商 貿 區

發展規劃書內所提出的建議。  

 

24.4 當 局 決 意 保 護 維 港 ， 除 了 餘 下 的 中 區 三 期 、 灣 仔 北

和 東 南 九 龍 外 ， 維 港 內 不 會 再 有 其 他 填 海 計 劃 。 此

外，當局會美化海旁及提供休憩設施，給市民享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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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5 當 局 在 進 行 填 海 計 劃 時 ， 會 依 法 辦 事 ， 並 尊 重 法 院

有 關 的 裁 決 。 此 外 ， 在 現 正 進 行 對 灣 仔 北 及 東 南 九

龍 填 海 計 劃 的 重 新 檢 討 中 ， 會 制 訂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並

涉及最小填海面積的方案。  

 

24.6 中 區 第 三 期 填 海 工 程 ， 是 為 滿 足 有 迫 切 需 要 的 運 輸

基 建 ， 解 決 中 區 灣 仔 一 帶 的 交 通 擠 塞 問 題 。 工 程 經

過 五 年 磋 商 和 審 批 程 序，亦 由 初 階 的 32 公 頃 減 少 至

目前的 18 公頃，是最少的填海方案。  

 

 
 

 

 

24.9 在重建人口稠密的舊區時，當局會制訂措施，給居

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。  

 

24.10 “香 港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” 內 已 列 出 對 保 護 山 脊 線 的 要

求。我們正進一步研究如何落實相關的發展管制，

並會就此諮詢有關區議會。  
 

24.11 在觀塘工業區轉型為商貿區方面，當局會簡化改變

工業樓宇用途的程序，並在資源許可下，考慮提供

適當的配套設施。  

 

24.12 有關新蒲崗舊工業區個案的資料，可以從 “香港 2030”
網頁下載，網址為 http://www.info.gov.hk/hk2030。

 

24.13 當 局 在 規 劃 跨 界 交 通 設 施 時 ， 曾 考 慮 多 方 面 的 因

素 ， 包 括 過 往 人 流 貨 流 的 趨 勢 、 周 邊 城 市 發 展 藍

圖，以及華南交通網絡等。在與廣東省貨流方面，

由於主要是短途貨運，所以使用貨櫃車作為貨運工

具較使用鐵路更為快捷方便及更具成本效益。至於

與廣東省以外的貨運連繫方面，當局現正就貨運鐵

路作出研究。  

 

24.14 當 局 會 深 入 考 慮 與 大 廈 管 理 及 維 修 有 關 的 立 法 或

強制性措施，並會以務實的態度來實施。  

 

24.15 屋宇署會考慮增加人手，以盡快處理與樓宇安全有

關的個案。  

 

 
 

24.7 當局會聯同市區重建局檢討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。

 

24.8 市 區 更 新 的 概 念 是 除 了 拆 卸 舊 樓 及 建 築 新 樓 外 ， 亦

包括修葺及改良部分舊樓和為舊區創造新面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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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16 屋宇署承諾市民得以在 10 天內查閱圖則，而油尖

旺區的樓宇圖則已經電子化，因此所需時間可以較

短。電子化將會逐漸推行至其他區的樓宇圖則，以

方便市民查閱。此外，在緊急情況下，該署職員會

立即到位於屯門的辦事處，索取圖則給市民查閱。

 

24.17 在樓宇安全貸款方面，如個案只涉及清拆僭建物，

當局通常會於七天內視察工程進度，並安排盡快分

兩期放款予有關的業主立案法團。但如貸款涉及樓

宇維修時，由於手續較為繁複，放款所須時間會較

長。  

 

24.18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可 以 為 舊 樓 或 業 權 分 散 樓 宇 的 業

主，提供樓宇管理及維修服務。  

  

24.19 當局會詳細考慮議員所提出的意見。  

 

25. 主席多謝房屋及規劃地政局、規劃署及屋宇署的代表，出席

是次會議。  

 

 ( 陳 鑑 林 議 員 、 呂 東 孩 議 員 及 柯 創 盛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45

分離開會場 ) 

 

 

V.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錄  

 

26. 秘書報告，秘書處並無收到修訂建議。上次會議記錄獲得通

過。  

 

 

VI. 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
 

27. 並無續議事項。   

 

 

VII.其他事項  

 

(i)  觀塘區新春酒會  

 

28.  主席告知各位議員，觀塘區新春酒會將於 2004 年 2 月 18

日 (星期三 )下午 3 時 30 分，假淘大花園鴻星海鮮酒家舉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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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民政事務局新春酒會  

 

29.  秘書告知各位議員，民政事務局新春酒會將於 2004 年 2 月

6 日上午 11 時正，假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 2 樓 會議廳舉

行。  

 

(iii) 觀塘區議員合照  

 

30. 秘書將致函邀請各位議員，選擇拍攝區議員合照的日期。  

 

(iv) 觀塘碼頭附近的破爛長椅  

 

31.  陳 華 裕 議 員 表 示 ， 曾 致 函 部 門 要 求 修 理 觀 塘 碼 頭 附 近 的 破

爛長椅，以免對市民的安全構成危險，但仍未有進展。  

 

 

VIII.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32. 下次會議日期定於 2004 年 3 月 11 日 (星期四 )下午 2 時 30

分舉行。  

 

33.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6 時 15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 

 

 

觀 塘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04 年 3 月      

 
 

 

 

 


